附件3
绩效考核管理

一、考核主体。由漳龙地产集团负责年度与任期考核。
二、考核实施。考核评价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。年度考核一般安排在当年年末或次年年初开展；任期考核原则上与任期届满当年的年度考核同步进行。考核结束后形成考核与奖惩意见，并向职业经理人反馈。如职业经理人对考核与奖惩意见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意见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请。
三、考核内容。根据漳龙集团下达的全年经营业绩考核指标，并结合地产集团实际情况，制定年度KPI指标（原则上，年度下达的KPI指标不允许下调）、GS指标等考核事项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，具体为：
1.营销总监
（1）年度考核指标
年度考核指标100分制,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总得分=KPI业绩指标考核得分×90%+GS指标考核得分×10% -扣分项。  
①KPI指标100分制,权重占90%，具体为：新项目产品定位（20%）、首开去化率（15%）、销售签约额（35%）、回款率（10%）、利润率（10%）、营销费率（10%）等6项指标。
②GS指标100分制,权重占10%，具体为：培训体系（15%）、品牌推广（20%）、营销管理（20%）、综合管理能力（10%）、部门重点工作（35%）等5项指标。
（2）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  
任期考核指标100分制,任期考核得分=3个年度KPI指标考核得分的平均值×90%+3个年度GS指标考核得分的平均值×10%。              
2.技术总监
（1）年度考核指标
年度考核指标100分制,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总得分=KPI业绩指标考核得分×90%+GS指标考核得分×10%-扣分项。  
①KPI指标100分制,权重占90%，具体为：关键节点计划完成率（20%）、开发成本变动率（20%）、产品体系优化（5%）、图纸审查（15%）、质量与合规及方案偏差率（20%）、地产集团年度经营指标完成情况（20%）等6项指标。
②GS指标100分制,权重占10%，具体为：培训体系（15%）、产品体系（20%）、技术管理（20%）、综合管理能力（10%）、部门重点工作（35%）等5项指标。  
（2）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  
任期考核指标100分制,任期考核得分=3个年度KPI指标考核得分的平均值×90%+3个年度GS指标考核得分的平均值×10%。 
四、考核结果运用。考核结果直接运用于年度绩效和任期激励的兑现，计算方式如下：          
1.年度绩效=年度绩效30万元×K值，K值=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总得分/100，计算后再进行发放年度绩效，具体如下：
（1）100%>K值≥70%，年度绩效=年度绩效30万元×K值；当K值大于1时，按1计算。
（2）K值＜70%，年度绩效=0。
2.任期激励=任期激励15万元/年×K值，K值=任期考核得分/100，计算后再进行发放任期激励，具体如下：
（1）100%>K值≥70%，任期激励=任期激励15万元/年×K值；当K值大于1时，按1计算。
（2） K值＜70%，任期激励=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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